河北涞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等法规文件要求，现将河北涞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一、规划名称及概要

规划名称：河北涞源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（2025-2035年）
规划概要：开发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，规划面积3.48km2，其范围为东至王家湾村东面山体、南至108国道、西至奥宇钢铁公司西面山体、北至207国道。开发区规划构建“2+1”的产业体系结构，包括：2个提升型产业，即农副食品加工业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；1个培育型产业，即即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；同步发展现代服务产业、纺织服装产业等基础型产业。

（二）规划实施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
规划实施单位：河北涞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联系地址：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南山街
联系人：杜小慧
联系电话：0312-7388000 
邮箱：gwh7388@163.com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

规划环评编制单位：煜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联系地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仓安商务24楼
联系人：牛苏会
电话：0311-66693556
邮箱：36197359@qq.com
（四）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工作内容

现场踏勘、资料收集、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调查分析、园区回顾性评价、园区资源能源消耗及排污情况回顾及现状分析、园区环境质量回顾及现状分析、园区环境风险回顾、存在环境问题及资源环境制约因素分析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和环境影响预测分析、公众参与、规划的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、规划调整建议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、环境管理、监测计划及跟踪评价等。

（五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主要针对以下事项征求公众意见：对环境质量现状的满意程度、对区域开发建设支持与否的态度、对区域开发环保措施的建议和要求等。

（六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规划范围内、外的群众和社会团体（包括村委、企事业单位等）。

（七）公众提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

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填写公众意见表等多种方式向规划编制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公众提交意见时，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；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。对于公众提交的个人信息，我单位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

（八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下方链接网址：

链接：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wqJ7uVKe0tqfeDLVKXRwdw 
提取码：v9g9
（九）公示时间

本次公示时间为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。

（十）相关说明

本次为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，规划实施单位对现阶段所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随着规划实施进行和环评工作的开展，相关信息将完善或调整。

河北涞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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